
1

附件 2

实验室开放管理细则

一、为充分利用全校实验室资源，有效发挥专业实验室

在学校“三力”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，促进实验教学改

革，实验教学中心所属各专业实验室现实行“固定开放+预

约开放”相结合的开放模式，全时段对学校师生全面开放，

在固定开放时间的基础上，通过预约开放的形式将专业实验

室的开放扩展至全天候 24 小时。

二、为防范实验室全天候 24 小时开放后可能出现的各

种安全隐患，确保实验室开放过程中的师生安全和实验安全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三、固定开放时间以实验教学中心每学期初发布的开

放通知为准。在固定开放时间内学生可以自主进入实验室，

无须预约。预约开放时间与流程见《实验室预约管理细则》。

四、开放实验室承担教学实验任务和科研实验任务，由

专业实验室负责人进行日常管理，实验任务的具体实施及过

程指导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。

五、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位于实验教学中心的博士实

验室，其预约和使用流程与其它实验室一致，具体由本实验

室博士负责其开放与安全，并需服从实验教学中心的安全监

督与管理。

六、实验室大型仪器必须由仪器管理人进行操作。学生

实验过程中需使用有关实验仪器时，均应按实验室有关规定

履行借用手续，在实验结束后及时归还。在办理仪器设备借

用手续时，借用人应认真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正常，如有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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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要及时报告实验室管理人员或指导老师。如不检查，仪

器均按正常论处。仪器设备借用后，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

用，凡发生违规操作情况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发生丢失者，

须按照《武汉工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赔偿实施办法》

予以处理。

七、预约到实验室参加开放实验项目的教师和学生，应

在规定时间内在实验室签到并开展实验。因特殊原因不能在

预定时间内参加实验的，应提前四小时办理取消预约手续。

对无故缺席实验者，要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可取消

其预约参加开放实验的资格。

八、实验室内应保持清洁，禁止吸烟、饮食，实验时禁

止嬉戏打闹、大声喧哗。实验中用过的废纸、废料等杂物应

存放至指定地点，不要随地乱扔。环生分中心实验室实验后

的废液应倒入废液桶中，严禁随意排放。实验中制作的半成

品、租借的仪器、设备和工具须自己保管。

九、实验结束后，开放实验使用人应对所使用的仪器设

备、实验台面、地面清洁归位，实验指导老师负责督促相关

学生做好实验结束后的台面清理、仪器设备和药品试剂归位、

垃圾清理和桌椅摆放等工作。上述工作由实验室负责人进行

监督管理，在固定开放时间段及正常教学时间段，开放实验

使用人在完成清洁归位后，须由实验室负责人在开放记录本

上签名确认后方可离开；非正常时间开放段，开放实验使用

人须在完成清洁归位后由指导教师（实验室预约人）拍照上

传至预约系统后方可离开。

十、制作完成的实物如需带离实验室，需经实验室管理

人员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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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实验室固定开放和正常时间段预约开放期间，实

验室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定时（每小时至少巡查一次）到其

所负责的实验室进行巡查，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教师和学生实

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并根据要求在当天的实验室巡查

记录表上进行记录。环生分中心实验室值班人员除巡查实验

室外，还应巡查各楼层门禁是否处于关闭状态。当天的实验

室开放结束后，实验室值班人员应对开放的实验室进行整体

检查，确认教师和学生都离场后关闭相关实验仪器设备、空

调、灯、门窗以及门禁，之后才能离开。如因实验室值班人

员工作疏漏导致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发生，依据《武汉工商

学院实验室责任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办法》进行严肃处理。

十二、非正常教学时间段预约使用实验室，实验指导教

师（含博士实验室）必须全程在场指导学生实验，并对学生

和实验室的安全负责。教师未全程陪同学生进行实验的，一

经发现，实验教学中心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和通报，情

节严重者取消其参加开放实验的资格，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

事故须由实验指导教师承担主要责任。该时间段实验教学中

心原则上不安排实验室管理人员值班，但实验室管理人员须

严格履行监督与管理职能，在实验开始前与实验指导教师做

好对接和安全培训，实验过程中做好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的预

案，实验后做好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环境的检查。非正常教

学时间段开放期间，如遇紧急情况，实验指导教师应按相应

流程及时处置，并立即向实验室负责人、安全员、中心领导

和学校保卫部报告。

十三、实验教学中心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针对不同专

业学生的安全培训，相关参与开放实验的学生必须参加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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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至少参与一次，如达不到培训次数，实验教学中心有权

禁止进入开放实验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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